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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专刊

本报讯（通讯员闫寒 记者隋魏巍）
面对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为保证全市
法院工作顺利开展，2月10日至12日，衡
水中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利宾利用视频
会议系统对全市 11个基层法院近期防
疫、审判执行工作逐个进行了调研。

王利宾听取了 11个基层法院近期
疫情防控工作的汇报及审判执行工作的
开展情况，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市法院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
全体干警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在京调
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市委
相关工作部署，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来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打赢疫情
防控的阻击战。要求全体干警带头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关注疫情动态，不恐慌、
不盲动、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科学认
识、理性应对，不得通过微信、微博等途
径散布转发评论非官方渠道发布的疫情
信息，做好疫情防控的“宣传员”。严格落
实疫情防护措施和相关要求，在出入各
社区、各小区、各类检查站时，主动配合
完成检查、登记、测体温等防疫措施，严
禁出现拒绝检查、强行闯卡等情况的发
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要做到疫情防控和执法办案两不
误。坚持线上诉讼服务“不打烊”，充分发
挥信息化手段，积极采用“网上立案”“远
程庭审”“电话调解”“线上查控”等“指

尖”办案模式。对能采取“网上开庭”审理
的案件利用“互联网庭审”系统进行在线
庭审，为当事人提供“非接触”诉讼服务，
对不能采取“网上开庭”审理的案件，要
求办案法官做好开庭前的阅卷、整理焦
点等前期准备工作，待疫情结束后加速
推进，努力减少疫情对诉讼工作的影响，
把“网上开庭”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坚持下
去，做到疫情防控和审判工作两手抓、两
不误，狠抓案件质量，确保第一季度审判
质效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要做好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和“两个
一站式”工作。认真落实全省法院工作会
议精神，将立案、分调裁审、信访、保全、
鉴定、送达等集约到诉讼服务中心，打造
一站式集约化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优
化便民利民举措，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
感。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搭建行政争
议化解中心、设立多元化解窗口，进一步

发挥“一乡一庭”作用，着力将纠纷化解
在诉讼程序之外，减少诉讼增量，推进诉
源治理。

要充分发挥党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为考察党员干警的试金石和练兵场，在
工作中发现、培养、锻炼干部，形成常态
化机制，真正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通
过党的建设带动法院队伍建设。全体党
员干警要带头学习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带头落实疫情防护措施要求，带头冲在
疫情防控一线，坚决服从党组织分配的
工作任务，在紧要关头和危机时刻敢于
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恪尽职
守，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让共产
党员的形象切实亮在岗上，业绩切实体
现在疫情防控以及法院其他各项工作
上。

衡水中院院长衡水中院院长
通过视频调研全市基层法院工作通过视频调研全市基层法院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彭丽媛 记者隋魏
巍）2月11日下午，衡水中院召开刑事专
业审判委员会，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上的讲话、《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
见》《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
秩序的通知》《关于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
间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等文件，并研究
贯彻落实意见。下发了《衡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通知》《衡水
两级法院关于严打新冠病毒“战役”9类

36种犯罪的通知》。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刑事审
判职能作用，正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及
司法解释，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违
法犯罪行为，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为依
法防控疫情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严
厉打击涉疫情犯罪案件，依法严惩利
用疫情制造传播谣言、危害公共安全
的犯罪，严惩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
物价、诈骗、聚众哄抢犯罪，严惩疫情防
控失职、渎职犯罪等犯罪行为。各部门、
各基层院要及时上报与疫情有关的刑
事案件，加强与公安、检察部门的沟通，

对此类案件提前研判，严把此类案件
事实关、证据关，依法严惩，以最快的速
度打击该类犯罪分子，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审判过
程中发现的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要及
时沟通，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
合理安排刑事审判工作，强化防范措
施，充分发挥远程庭审、远程提审系统
的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交
叉感染几率，切实提高刑事审判工作
效率。对于不得不安排近期开庭及提
审的，要认真做好相关防疫措施，充分
保障诉讼参与人和干警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衡水中院切实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司法保障

本报讯（记者隋魏巍）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峻形势，近日，衡水中院启
用了视频庭审平台“云法庭”，开展网上

“云审判”，最大限度减少人员出行和聚
集，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安全和健
康。

近日，一件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正在开庭，由于正处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特殊时期，法庭内不仅没有旁
听人员，甚至连双方当事人座席上也

“空无一人”。“疫情防控期间，不接触
就是最好的防疫。”承办法官李永玮征
求了当事人意见，双方均同意通过互
联网法庭开庭，法官通过微信指导当
事人预先下载APP，安装电子法庭客
户端，进行登录，并掌握了简单的使用
方法。当天，李永玮法官和书记员经消
毒、测量体温、佩戴口罩后进入法庭。
庭审开始前，法官通过庭审平台核实
了当事人身份，宣布法庭纪律。在上诉
人宣读上诉状后，进行了归纳争议焦
点、陈述举证、辩论、最后陈述等环节，
主办法官充分听取了当事人陈述，依

法审查了证据。庭审持续近一小时并
全程录音录像，整个过程严谨细致、有
条不紊。

“互联网法庭”的审理模式既能有
效避免因当事人行动聚集所可能引起
的疫情扩散风险，又保障了诉讼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不让公平
正义迟到，真正体现了衡水中院“让数
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诉讼服务
便民理念。下一步，衡水中院将线下的
诉讼活动全面转向线上，抗击疫情的
同时，司法为民服务不停。

衡水中院
启用庭审平台“云法庭” 开展网上“云审判”

本报讯（通讯员史汉勇 记者隋魏
巍）阜城法院充分利用疫情每日报告机
制，逐户摸排分包网格内居民春节期间行
程及是否接触湖北等重点地区人员等情
况并每日报告变化情况。

据悉，阜城法院利用悬挂宣传标
语、发放张贴告知书、倡议书等宣传方
式及微信工作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平台，广泛宣传中央和省、市、县委，上
级法院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以及有关政策措施的权威解读，及时发
布疫情防控知识。该院积极引导群众采
用网上立案、视频接访等信息化方式办
理业务，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参与诉讼的
当事人，及时指导申请延期开庭审理。
同时，做好财产查控、异地执行等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有效进行。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要求各带班领导和带
班组长压实压紧岗位责任，保持通讯24
小时畅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值班工
作。

阜城法院多措并举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桑智勇 记者隋魏
巍）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日
来，枣强法院上下联动，院领导靠前指挥，
党员干警冲锋在前，全院干警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一线。

在疫情防控的非常之时，枣强法院
干警勇担非常之责，顶风冒雪坚守在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一线。在
包联小区醒目位置张贴《枣强县人民政
府关于实行十一条措施加强人员出行管
控的通告》《枣强县爱卫办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倡议书》等
宣传资料，挨家挨户送上《出入证》等，
协助社区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在这
场疫情防控的战争中，枣强法院干警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以坚定信仰担当
了使命，积极为枣强的疫情防控贡献着
力量。

疫情防控正当时
枣强法院在行动


